【医学科普】

您搞错了，心肺复苏
不是宣布患者死亡的仪式
（一院陈映推荐，2016年5月6日）

推荐理由：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心肺复苏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正确利用。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地点以及不相符的适应证，是心肺复苏一直没有发挥最大效用的重要原因。其实，真正需要掌握心肺复苏技能的人，不仅仅是医生，还有我们每一个人。如果现场有人正确使用了心肺复苏，生命或许不会那么容易凋谢。因此，不要埋怨心肺复苏没用，它只是得不到适合的时机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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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肺复苏这项可能挽救生命的技术，很长时间以来，都没有得到重视和正确的利用，更甚者，在很多人（包括很多医务人员）眼中，俨然成为了一种“宣布患者死亡的仪式”。

为什么这项好技术，会给大家造成这样的错觉呢？

错在哪里？

错误的时间、地点和错误的适应证。不正确地开展心肺复苏，让成功率几乎为零。

1.错误的时间

我从 2000 到 2010 年从事院前急救工作，就是每天坐着救护车赶往急救现场对患者进行急救。但，这十年中，我只救活过一个人。

为什么十年只救活了一个人呢？

心跳骤停患者被救活的可能，每分钟会下降 7%～10%。也就是说，越早施救，救活的可能性越大。

现场开展急救是最及时的，但从发现患者心跳骤停，到呼救，到急救医生赶到患者身边，这少则十分钟，多则更加不知道多到哪儿去了。

所以，十年只救活一人，断不是急救医生医术太差，而是因为每一次我赶到患者身边，面对的，都已是冰冷的尸体。时不待我，又有谁，能将一具尸体唤醒呢？

而在这十年中，路人、旁观者（包括家人）中，并没有能够正确开展急救的任一例子。我无法得知这其中的原因，可能是大家不具备急救的能力和技术，也可能，是大家不具备急救的“勇气”……
这，就是我所指出的第一个错误：错误的时间导致了心肺复苏成为了宣布患者死亡的仪式。

2.错误的地点

刚才我们说的是院前急救，医院的急诊室又何尝不是这样？

急救，讲究的是救急。现场，是最好的急救场所。

因为国内急救技术普及的不力，因此大多数百姓不会心肺复苏。家属无法第一时间为家人施救，很多时，患者其实呼吸、心跳都已经停止很长时间了，家属还往急诊室里送，并要求医院和医生抢救。

虽然我们能理解作为家属的悲痛和不舍，但其实每个医生、甚至有时连患者的家属都很明白，这种情况下做心肺复苏，再长时间也是徒劳。

有些家属可能还寄希望于医院先进的急救器械，比如心肺复苏机。然而，且不说其实为时已晚，就是来得尚早，据研究发现，心肺复苏机的抢救效果，其实并不优于人工心肺复苏。

错误的地点，再一次造成心肺复苏成为了宣布患者死亡的仪式。

3.错误的适应证

心跳停止并不等于心跳骤停。癌症晚期呼吸心跳停止心肺复苏，多器官功能衰竭呼吸心跳停止心肺复苏、艾滋病终末期呼吸心跳停止心肺复苏……这些情况，都不适合于心肺复苏抢救。

这些都是选错了适应证，这些情况下的呼吸心跳停止（这不叫心跳骤停）心肺复苏施行是不恰当的。

这是第三种错，错误的适应证，导致大家误将心肺复苏，当成了宣布患者死亡的仪式。

该怎么做？

那么心肺复苏合理的施行方式是什么呢？

答案当然是在正确的时间、正确的地点、选择正确的适应证。这样的心肺复苏自然会使心肺复苏成功率大幅提升。

正确的时间：

是发生呼吸心跳骤停的第一时间。所以心肺复苏不能指望 120、医生和医院；要靠你、靠我、靠我们大家。

正确的地点：

是发生呼吸心跳骤停的第一地点。所以心肺复苏应该就地开始进行！不能指望 120、医生和医院；要靠你、靠我、靠我们大家。

正确的情况（适应证）：

是心跳骤停。如心脏病（冠心病）、溺水、电击、吸毒过量……这些原因导致的呼吸心跳骤停都是心肺复苏适应证。

而癌症晚期呼吸心跳停止、多器官功能衰竭呼吸心跳停止、艾滋病终末期呼吸心跳停止不叫心跳骤停，都不是心肺复苏的适应证。

换句话说，任何终末期的疾病导致的呼吸心跳停止都不叫心跳骤停，都不是心肺复苏的适应证。

如果出现：尸僵、尸斑、尸腐、断头伤、横断伤等与生命延续不相符的情形出现时，更不应该进行心肺复苏！
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自微信阅读频道-健康微信公众号文章-丁香园微信文章2016年5月4日）
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6年5月16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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